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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制定了规范性文件《丰顺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25年版）》（征求意见稿），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印发<关于规范性文件认定的指导意见（试行）>等管理制度的通知》（粤府法〔2016〕75）》号）和《梅州市法制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梅市法制〔2018〕14）号有关要求，就文件制定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工作背景
为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及省、市关于水污染防治要求，丰顺县于2020年2月28日发布实施了《丰顺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丰顺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施行）〉的通知》（丰府函〔2020〕12号），方案实施至今已过有效期，实际划入禁养区的环境敏感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开发边界等等）发生变化，且涉禁养区的矢量数据滞后。因此，现行畜禽养殖禁养区方案已无法满足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管理要求，为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科学规划养殖用地，促进丰顺县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亟须对现行畜禽养殖禁养区进行重新划定。
二、总体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全县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等，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等要求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进一步建立与环境相和谐的生态畜禽养殖格局，保障“菜篮子”的有效供给，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
三、规划期限
本次丰顺县畜禽养殖区划分修订方案经发布实施后，原则上5年内不做调整；需要调整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要求开展工作。
四、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丰顺县全域，丰顺县下辖 16 个镇（埔寨镇、八乡山镇、汤南镇、汤西镇、汤坑镇、北斗镇、建桥镇、丰良镇、龙岗镇、潘田镇、留隍镇、黄金镇、大龙华镇、小胜镇、潭江镇、砂田镇）和1个国营农场（埔寨农场），行政区域面积2706.34平
方公里。
五、规划目标
按照国家及地方最新的政策要求，结合丰顺县实际，重新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和管理，促进丰顺县畜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六、方案主要内容
（一）划分原则
以区域环境容量及环境保护为前提，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重要河流、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为重点，结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合理规划养殖布局，做到宜养则养、该禁则禁。
（二）划定范围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将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包括丰顺县城区八乡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2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福盛窝水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29个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
2、自然保护区：将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包括梅州丰顺八乡山-塘湖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等2个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
3、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丰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和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区域：如《丰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的丰顺县基本农田保护区；丰顺县17处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梅州丰顺铜鼓嶂地方级森林公园等3个森林公园等区域。
（三）管理要求
1、禁养区范围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场所。
2、禁养区划定完成后，由县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做好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异地搬迁的已有养殖场关闭或搬迁工作，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各镇人民政府要健全机制并加强对已清退关闭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巡查，坚决杜绝复养，严防禁养区内畜禽养殖业反弹回潮，发现一起，从严查处一起。
3、新（扩）建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场所应当位于非禁养区，须遵守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防疫条件、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要求。
4、各相关部门按职能做好畜禽养殖禁养区管控工作。
5、各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各村民委员会将畜禽散养户纳入村规民约管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保障农村人居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6、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本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属畜禽禁养区范围的，不得租赁、流转用于畜禽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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